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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城投”、“公司”

或“发行人”）2016 年 4 月 16 日对外披露的《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

人向银河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银河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

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

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银河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银河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银河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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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西藏城

投”）2015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032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

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9 亿元（含 9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为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5 藏城投”，代码为“122491”。 

发行总额：9 亿元。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为本次债券设置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将

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

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为本次债券设置回售条款。在发行人发出关于是

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

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

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

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

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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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

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分别与债券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

持有的本次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起息日：2015 年 10 月 15 日 

付息日：本次债券 5+2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10

月 1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1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金兑付日：本次债券 5+2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15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取单利按

年计息，逾期不另计息。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债券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符

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债券等级机构的相关

规定执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具体募集资金用途请参见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第三节 发

行人募集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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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bet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Co.,LTD 

成立时间 1996 年 10 月 25 日 

上市时间 1996 年 11 月 8 日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西藏城投 

股票代码 600773 

法定代表人 朱贤麟 

董事会秘书 符蓉 

联系方式 021-63536929 

注册资本 729,213,663 元 

实缴资本 729,213,663 元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 75 号 2 楼 

办公地址 
（拉萨总部）西藏拉萨城关区金珠西路 75 号 

（上海）上海市天目中路 380 号北方大厦 23 楼 

邮政编码： （拉萨）850000 

（上海）200070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对矿业、金融、实业的投资；（不具体从事

以上经营项目）。建材销售；建筑工程咨询。（经营项目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组织机构代码 21966407-1 

证监会行业 房地产业（行业代码：K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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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全力践行公司“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

略，一方面，公司围绕房地产主营业务，加快去库存化，加强成本控制和工程管

理，按照公司发展规划稳步推进房地产开发，结合市场的实际情况，拓宽营销渠

道、丰富营销手段，在加快普通住宅的开发和销售的同时，探索商业地产的开发

和研究。 

另一方面，在做好房地产主营业务的同时，公司以矿业投资和新材料为重点，

拓展多元化经营，促进公司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盐湖矿产资源和石墨烯杂化材

料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盐湖矿业开发方面，完成了工业化试验，2015

年产出碳酸锂精矿近 500 吨，同时积极推进工艺优化研发工作，做好盐田注水和

卤水晒制工作，为 2016 年生产做好准备。新材料方面，怀柔吨级工业化试验生

产线基本建成准备试运行。 

（一）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152.46 万元，利润总额 9,780.16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2.85 万元。2015 年公司在售项目共 11 个，营业收入

主要来自公司和源馨苑、和源名城一期、二期等项目。 

2015 年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4.36 万平方米，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为

22,027.66 元/平方米，较上年增长 24.88%；商办楼平均销售价格为 32,337.80 元/

平方米，合计实现合同销售收入 11.11 亿元。截至 2015 年末，公司可供出售的

住宅面积为 12.61 万平方米，可供出售的办公楼面积为 0.74 万平方米，可供出售

商铺面积为 1.11 万平方米。 

（二）发行人行业经营性资产状况 

1、报告期内房地产储备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持有待开发土

地的区域 

持有待

开发土

地的面

积（平方

米） 

一级土

地整理

面积（平

方米） 

规划计容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是/否涉

及合作

开发项

目 

合作开发

项目涉及

的面积（平

方米） 

合作开

发项目

的权益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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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泉州东海组团

项目 
69,259 - 268,318.50 是 268,318.50 85.01 

2 
佘山和园二期

项目 
119,762 - 99,146.71 否 - - 

2、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序

号 
地区 项目 

经营

业态 

在建项

目/新

开工项

目/竣

工项目 

项目用地

面积（平

方米） 

项目规划

计容建筑

面积（平

方米） 

总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在建建筑

面积（平方

米） 

已竣工面

积（平方

米） 

总投资

额 

（亿元） 

报告期

实际投

资额 

（亿元） 

1 
福建

泉州 

泉州

东海

组团

项目 

住宅 在建 71,930 327,678 327,678 222,351.26 0 29.6 5.58 

2 上海 

桥东

商办

楼项

目 

商办 在建 14,168.26 56,673.03 79,643.45 79,643.45 0 16 0.39 

3、报告期内房地产销售情况 

序号 地区 项目 经营业态 
可供出售面积

（平方米） 

已预售面积

（平方米） 

1 上海松江 佘山和园 住宅 29,146.16 3,616.49 

2 上海闸北 和源企业广场 办公 6,213.64 1,715.91 

3 上海闸北 和源大楼 商住 952.65 117.44 

4 上海闸北 存量商业 商业 16,878.37 626.19 

5 上海闸北 车位 车位 49,368.10 8,706.38 

6 上海闸北 和源馨苑 住宅 123,762.39 98,792.28 

4、报告期内房地产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 
经营

业态 

出租房地产

的建筑面积

（平方米） 

出租房地产

的租金收入 

是否采用

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 

租金收入/

房地产公

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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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 
北方大

厦 
租赁 5,167.72 517,347 否 - 

2 上海 
秣陵路

100 号 
租赁 1,893.65 85,905 否 - 

3 上海 

俞泾港

路 6 号 5

楼 

租赁 1,297.4 62,275.20 否 - 

4 上海 
和源名

称 
租赁 4,971.38 324,798.65 否 - 

5 上海 
普善路

115 号 
租赁 1,390.21 145,972.05 否 - 

6 上海 
和源企

业广场 
租赁 843.17 20,995 否 -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情况如下： 

1、主营业务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房地产销售 74,142.18 56,897.96 23.26 -28.10 -26.00 -2.17 

2、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北方佳苑   1,917.93      328.13  82.89 647.73 118.75 41.37 

动拆迁江桥

基地 
  2,094.70      783.83  62.58 - - - 

和源福邸     637.70     1,835.32  -187.80 -3.94 571.27 -246.62 

和源大楼     354.29      145.84  58.84 -21.82 -21.31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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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源企业广

场 
  3,179.11     2,019.51  36.48 67.64 76.22 -3.09 

和源祥邸     246.40      150.00  39.12 -45.44 -50.00 5.55 

和泰花园     440.70      294.00  33.29 663.78 600.00 6.08 

临汾名城   1,317.02      457.25  65.28 -26.51 -14.17 -4.99 

和源名城一

期 
  8,528.16     6,292.16  26.22 13,309.06 -13,581.74 -147.16 

和源馨苑  40,520.89    35,710.61  11.87 - - - 

和源名城二

期 
 14,905.27     8,881.33  40.41 -84.71 -88.05 16.65 

（二）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1、发行人盈利能力 

2015 年度，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76,152.46 104,919.02 -28,766.56  -27.42 

营业利润 7,157.03 6,241.76 915.27  14.66 

净利润 5,728.63 4,969.15 759.48  15.2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6,242.85 7,695.50 -1,452.65  -18.88 

2、发行人资产负债表状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 增减幅度(%) 

资产总计 1,106,477.66 1,084,506.07 21,971.59  2.03 

负债合计 848,260.50 840,623.92 7,636.58  0.91 

归属于与母公司

股东权益合计 
248,797.85 243,284.22 5,513.63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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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 9,419.30 597.94 8,821.36  1475.29 

3、发行人现金流量状况 

2015 年度，发行人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9,754.00 217,196.63 -97,442.63  -44.86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011.70 -24,961.51 8,949.81  35.8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4,732.03 11,156.91 -125,888.94  -1128.35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0,989.73 203,392.03 -214,381.76  -1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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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032 号文批准，于 2015 年 10 月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9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和发行登记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89,280 万元，该款项

已于 2015年 10月 20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拟安

排募集资金 89,280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度报告以及相关说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严格按照

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部

用于偿还全资孙公司上海国投置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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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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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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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公司债券付息及赎回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付息情况，下一付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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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新世纪评估”）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债券跟踪信用等级：AA 

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AA 

三、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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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合计余额 14.75 亿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

余额 8.65 亿元，5.6 亿元余额是由于公司大股东上海市闸北区国资委为上市公

司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而提供的反担保，5,000万元余额是为公司关联方西

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一）谢玉林-上海北方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讼案 

子公司北方城投与谢玉林就永盛苑楼盘的房屋买卖纠纷案，北方城投被判返

还购房款 1,789.70 万元，赔偿其不能履行合同损失及办理权证、装修等直接损

失合计 7,965.57 万元并支付利息，赔偿款已经由闸北区国资委偿付完毕。但事

后谢玉林又就房屋使用收益（租金）损失问题诉公司赔偿 3,397.50 万元，目前

此案仍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永盛苑楼盘为北方城投在借壳西藏雅砻上市资产重组

前开发建设的项目，闸北区国资委承诺如因永盛苑房屋质量问题导致北方城投发

生赔偿义务，由闸北区国资委承担。 

（二）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薛梦懿、薛梦蛟诉讼案 

公司参股公司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矿业”）与自然

人薛梦懿、薛梦蛟因合同纠纷一案，目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具

体内容如下： 

2014 年 6 月，拉萨高级人民法院就国能矿业与自然人薛梦懿、薛梦蛟《关

于西藏龙辉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及矿权之合作协议》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判决西

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薛梦懿、薛梦蛟签订的《关于西藏龙辉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及矿权之合作协议》合法有效。 

薛梦懿、薛梦蛟不服上述判决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目前案件已终审判决，判决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薛梦懿、薛梦蛟签订的

《关于西藏龙辉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及矿权之合作协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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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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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事务 2015年度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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